
立法會 CB(2)274/17-18(01)號文件 
 
 

《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就政府當局對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修訂提交意見書 
 
 
. 按照法案委員會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的會議上所作出的
決定，曾於 2017年 7月 11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作口頭申述的
35 個團體及個別人士，獲邀就政府當局提出有關香港醫務委員會組成
的擬議修訂，提交書面意見。該等擬議修訂載於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 CB(2)109/17-18(03)及
CB(2)152/17-18(01)號文件)。 
 
2. 截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回覆截止期限，秘書處共接獲下列團
體及個別人士提交的 11 份意見書 (按接獲意見書的先後次序隨附於
附錄 I至 XI)： 
 

(a) 陳偉傑先生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I)； 
 

(b) 歐耀佳醫生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II)； 
 

(c) 前線醫生聯盟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III)； 
 

(d) 消費者委員會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IV)； 
 

(e) 香港西醫工會的意見書(只備英文本)(附錄 V)； 
 

(f)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VI)； 
 

(g) 香港醫學會的意見書(只備英文本)(附錄 VII)； 
 

(h)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意見書(只備英文本)(附錄 VIII)； 
 

(i) 全民健康協會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IX)； 
 

(j) 香港復康聯盟的意見書(只備中文本)(附錄 X)；及 
 

(k)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意見書(只備英文本)(附錄 X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年 11月 9日 



致：張宇人議員 法案委員會主席 

 

本人陳偉傑收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邀請就政府當局對香

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修訂提交意見書，意見如下： 

 

a) 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各減少一名，並訂明有關席位分別由衞生署署長或其代

表及醫管局行政總裁或其代表担任。 

本人表示贊成。訂明有關席位分別由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及醫管局行政總裁或其

代表担任，較實際、具彈性和體驗尊重衞生署署長和醫管局行政總裁嘅決定。衞

生署署長和醫管局行政總裁由於工務繁忙，總會有機會因時間衝突而未能出席，

有需要有合適代表代署長或行政總裁出席。我們應該相信和尊重署長或行政總裁

的決定。 

 

b) 專科學院提名 2名註冊醫生，改為由專科學院按照其規例或程序選出。再增

加 2名由專科學院按照其規例或程序由專科學院院士提名並選出的註冊醫生委

員席位。 

本人表示贊成。我們應該相信專科學院院士是全心代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既立場，

以專業為本態度為市民求福祉。 

醫委會多年被詬病為『醫醫相衛』、裁判欠公允、審訊時間太長皆因為醫生委員

人數太多。如果反對今次修訂人士話要公開、公平、公正。咁醫委會組成應包括

三方代表，私家醫生代表、政府代表和非業界代表各佔三分一，不應有多過一半

委員是醫生，應以業外人士為主。 

如果真的追求更公開、公平、公正，咁醫委會組成代表不應有醫生委員，全部由

業外人士擔任、專科醫生、大學醫學院教授和副教授可以顧問身份提供專家意見；

投訴委員會更可用陪審團制去運作。 

為申張社會公義請盡快通過改革醫委會。 

 

陳偉傑 

3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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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醫生聯盟就 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之建議書》4/11/2017 

 

1. 就香港政府《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前線醫生聯盟

（下稱聯盟）基本同意政府現時就改變醫務委員會（下稱醫委會）

組成所提出的修訂。 

2. 上次建議書提及之問題，樂見政府有嘗試回應，但仍有未解決之議

題，在此會強化有關內容。 

3. 《病人組織選舉規例》之實質內容未見於立法會官方網站文件，未

能參考當中內客。為確保病人組織代表性，聯盟有以下建議：一， 

認可病人組織及公開病人組織名單；二，要定義長期或嚴重病，而

認可病人組織必需有一定數量的長期或嚴重病病友；三，病人組織

要有會員名冊，而當醫委會委員查核會員名單，聯絡其中病人時，

有關會員必須對該病人組織有實質認知，及能確認其會員身份；四，

定期訪問及更新病人組織資料；五，要確保病人組織會員就病人組

織代表選舉能有公平參與。 

4. 加入審裁員以加快研訊，必定要有公平公開的機制決定每次研訊委

派之審裁員。 

5. 26(1A) 條『如任何註冊醫生對研訊小組根據第 21 條就其作出的命

令感到受屈，則該註冊醫生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法庭可 —

— 

(a) 確認、推翻或更改該命令；或 (b) 將該個案發還 —— 

(i) 該研訊小組，予以進行新研訊；或 

(ii) 醫務委員會，予以委任另一個研訊小組進行新研訊。』 

聯盟建議上訴法庭可以因法律程序原因或明顯不當，確認或推翻醫

委會命令，而不可隨意更改命令；否則醫務委員會作為專業審裁的

身份將失去意義。 

6. 總括而言，聯盟就《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同意政府

改變醫委會組成之修訂，而對病人組織選舉，審裁員委派機制及上

訴法庭權力都有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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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就政府當局對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修訂之意見 

本會得悉政府當局對《2017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草案）下香港醫務委員

會（醫委會）的組成擬議修訂，將衛生署及醫管局提名的席位各減一個，騰出的

席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唍（醫專）按照規例或程序由醫專院士提名並選出，而

由醫專提名，行政長官委任的兩個席位則維持不變。由於醫專乃培訓專科醫生及

促進醫學專科發展的法定組織，本會認為增加其代表席位，有望提昇醫委會對專

科醫生規管的效能。 

本會重申 (i) 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效率須儘快提昇，使個案嚴重積壓的問題得以解

決，並且讓投訴可從速、公平及有效地處理；(ii) 業外人士在醫委會的代表性須

加強，讓病人及消費者的聲音直達醫委會，加強公眾與醫委會之間的溝通；以及

歡迎延長非本地培訓醫生有限度註冊的期限，因為在若干程度上，這樣可吸引更

多有經驗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本會認為草案可促進上述各項改善，希望

這擬議修訂可進一步為立法進程清除障礙，讓草案早日通過。 

 

消費者委員會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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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對《2017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中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修訂之意見書		

	

承蒙張議員的邀請，本會現就政府對《2017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中有關

香港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的組成所提出的擬議修訂表達一些意見。	

	

業內不同團體較早前達成共識，一致支持歐耀佳醫生的建議，即由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各交出一

委員席位予所有註冊醫生投選。此方案既能讓更多業內有志之士直接參與醫委會的工作，亦能解

決衞生署和醫管局代表經常未能兼顧醫委會工作的問題。	

	

首先，我們喜見政府相關官員近月積極與業內代表接觸，耐心地聽取大家的意見。跟去年提交到

立法會的議案相比，這次提出的擬議修訂確參考了更多業界的意見。然而，這次的擬議修訂並未

接納業界一致贊同的歐耀佳醫生建議。我們認為修訂中將由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交出的兩席位交

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專科學院(“醫專”)院士選出的做法，影響了非專科醫生的參與權利。	

	

另一方面，我們理解大衆市民殷切期望醫委會盡快進行改革，和醫專要求在醫委會內有更多代

表，得以反映日益增加的專科醫生數目。因此，本會現贊成政府對《條例草案》中有關醫委會的

組成所提出的擬議修訂，我們希望這能令《條例草案》的討論繼續向前。	

	

與此同時，我們要求政府能在草案中有更詳細的解釋及盡力監督醫專，確保醫專新增的兩席位是

經由所有院士公平地投選出來。我們樂意繼續向政府提供意見，為香港醫療服務發展出一分力。	

	 	

	 此致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麥肇敬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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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ovember 2017 

 

Ms. Priscilla LAU 

Bills Committee on Medical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2017 

Legislative Council  

HKSAR  

 

Dear Ms LAU, 

 

Medical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2017 

 

 Your letter dated 26 October 2017 refers. 

 

As stated in our submission to the Bills Committee in July 2017 and our joint 

letter to all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on 11 September 2017,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HKMA) supports to reform the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MCHK) 

and particularly its complaint handling.  To date, our position remains unchanged. 

 

 For the sake of taking the reform forward without further delay, the HKMA 

Council resolved to accept the Government’s latest proposal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that two new seats will be given to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HKAM) 

and one seat each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 and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e resolution was passed with a majority acceptance. 

 

The above position i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all HKAM fellows be given equal 

rights in the election of the two new Members of MCHK without restrictions by virtue 

of office, experience or seniority.  The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 of nomination, the 

right of being nominated and the right to vote.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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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出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時過度倉促，並未有充份諮詢業界意

見，引起業界內的反彈，加上媒體報導和社會輿論，令醫患關係漸趨對立。

全民健康協會認為，任何改革醫務委員會的建議均必須以維持醫生推舉的委員

及政府委任的委員的比例相等為前提，務求得出一個能夠加快調查醫療事故速

度、維持醫生專業水平，並增加透明度的方案。

現時政府提出《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將一方面適量

增加業外委員，亦能維持現時選任醫生佔整體委員一半的組成。協會期望，有

關修訂可以增加醫務委員會的公信力，同時透過增加醫專代表，完善醫專規管

專科醫生及專業水平。

協會明白醫委會過往因資源不足影響處理醫療事故及投訴個案的效率。根據立

法會資料顯示，投訴個案現時已積壓至約800宗，預計每宗個案需時六年方能

完成，但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經已延誤多時。在政府能就是次

修訂的主要內容與業界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全民健康協會希望有關修訂能夠盡

早通過，以回應病人組織及社會各方面的長期訴求。我們期望，政府日後能夠

在有關問題上，扮演更積極角色，加強委員參與醫委會工作的誘因，提高醫委

會效率。

全民健康協會主席

葉沛霖醫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全民健康協會
回應《就政府當局對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修訂》意見書

主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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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盟
Rehabilitation Alliance Hong Kong

均等機會 ■ 全面參與
Full Participa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y

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孝樓地下12-13及16-17號
12-13 & 16-17 Wang Hau House, G/F, Wang Tau Hom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 電話 Tel: +852 2337 0826 ■ 傳真 Fax: +852 2337 1549

■ 電郵 Email: info@rahk.org.hk ■ 網址 Website: http://www.rahk.org.hk

 

 

 

 

 

香港復康聯盟對政府當局就《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中有關香港醫務委員會組成所提出的擬議修訂的意見書 

 

  香港復康聯盟(下稱康盟)支持政府當局就《2017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
例草案》(下稱草案) 中有關香港醫務委員會(下稱醫委會)組成所提出的擬
議修訂。雖然新修訂並非完美，但卻是收窄各方的分歧、是醫委會改革重
要的一步；故康盟希望草案盡快獲得通過，以免醫委會改革一再被拖延。 

 

  首先，醫生團體要求醫委會內選舉產生委員佔全數委員數目一半、不
應削減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下稱醫專)的代表席位。康盟認為新修訂的內容
已考慮醫生團體的關注及顧慮，並平衡各方的意見。醫委會的成員一半由
選舉產生、一半由委任產生，免除政府操縱醫委會之嫌。雖然是次擬議修
訂中將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的醫委員代表各削減一席的做法並不理想，但
為著草案能夠盡快獲通過，故康盟支持是次擬議修訂。 

 

  康盟認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為法定機構在醫委會中擔任重要角色，為
醫委會提供專家意見，實不容削減其席位。就其角色而言，醫專代表需提
供專家意見，需較資深、經驗較豐富的醫生作為代表。故康盟同意保留醫
專兩個委任席位，以保持醫委會內有足夠專科醫生的聲音。另一方面，是
次擬議修訂建議額外增加兩個由醫專選舉產生的席位，有助加強醫專於醫
委會內的角色。 

 

      雖然選舉方法由醫專自行訂定，但康盟認為兩個額外增加的醫專席
位應由醫專院士選出；而非由全港醫生一人一票選出，因這兩個席位是代
表醫專而非全港醫生。 

 

      醫委會改革的討論始於 2001 年一宗醫療個案，直至 2016 年才出現
《2016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但最終被拉到，歷時十多年。市
民、病人尚有多少個十年可以等待呢？如是次未能把握醫委會改革的機
會，投訴個案又會積累至多嚴重呢？故康盟懇請各方放下分歧，盡快通過
《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及擬議修訂，踏出改革的第一步。 

 

     最後，即使是次草案及擬議修訂獲得通過，亦並非醫委會改革的完
結，康盟希望恆常三至五年作檢討，以確保醫委會向正確方向改革。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852 2337 0826 與康盟署理總幹事劉國霖先生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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